
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探索完善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联动工作体系，进一步健全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联动工作程序，积极推进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决机制建设。

省司法厅会同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环境保护厅出台《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化解物业管理纠纷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环境污染纠纷人民
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积极推动人民调解工作向物业管理、环境保护等纠纷多发易发行业领域延伸，全省现有行业性专业人民调解组织1614
个，同比增长36.7%；联合省公安厅出台《浙江省“警调衔接”机制建设操作规程（试行）》，“警调衔接”“诉调衔接”机制实现全覆盖。健全矛盾纠
纷排查调处情况季度分析报送机制，创办《浙江人民调解》杂志和“浙江人民调解”微信公众号，我省人民调解工作的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进一
步提升。

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日趋完善

2015年8月，省司法厅联合省知识产权局，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公证服务知识产权（专利）保护的指导意见》，围绕我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部署开展公证服务知识产权专项活动，运用法律手段帮助市场主体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全省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和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协同配合，探索构建了创新成果公证保护、专利维权公证保护、专利技术及产品产业化公证服
务、专利权质押融资和评估公证服务、知识产权（专利）有效流转公证服务、知识产权（专利）境外保护公证服务等6项机制，推动贯彻落实国家知
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5年，我省公证机构全年共办理各类知识产权保护公证16055件，其中商标权保护公证11830件、专利权保护公证2027
件、著作权保护公证2124件。

公证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建设实效显著

建立司法鉴定管理与使用相衔接机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要部署。省司法厅继2014年与省高院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司
法鉴定工作若干事项的意见》后，2015年又出台《关于做好诉讼中司法鉴定纠纷预防处置工作的通知》，司法鉴定管理和使用衔接机制运行良好，
为保障司法公正提供优质鉴定服务。

近年来，我省深入推进高资质高水平鉴定机构建设，建成法医临床等7个类别37家司法鉴定实验室；35家司法鉴定机构通过省级以上资质
认定，其中4家机构通过国家级认证认可，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通过率居全国第一；在司法部2015年度司法鉴定能力验证活动中，我省司法鉴
定机构通过率94.5%，其中满意率83.6%，连续9年保持全国领先水平。2015年，全省司法鉴定机构共办理各类鉴定案件106522件，同比增长
11.6%，所均和人均鉴定业务量均居全国第一。

司法鉴定管理与使用相衔接机制运行良好

服务经济转型升级是司法行政部门的重要职责使命。2015年，全省司法行政系统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重大
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积极做好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工作。

围绕省委“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决策部署，组织开展“五水共治 法治同行”主题宣传活动，编写《法律服务浙江
经济转型升级组合拳系列丛书》，发放“三改一拆”“五水共治”法律知识读本、典型案例等宣传资料12.8万册，制作
法治宣传片263部；全省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涉及“五水共治”“三改一拆”政府决策活动3218次、办理公证事项2.1
万件、调解矛盾纠纷1.3万件、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795件。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省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工作
者共办理知识产权法律事务2.3万件，走访高新产业园区和科技创新企业1237家。围绕我省实施“走出去”战略，认
真做好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反倾销、反垄断等涉外法律事务，办理企业国际并购、境外上市、海外重大投资等涉外
法律事务401件，涉及业务标的95.64亿元。

服务经济转型升级打出“组合拳”

省司法厅党委认真贯彻省委部署，带头学深、悟透“三严三实”，切实增强践行“三严三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真正把“三严三实”的要求贯彻到修身做人、为官用权、干事创业的各个方面，引领广大司法行政干警争做“信念
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

专题教育伊始，省司法厅党委围绕省委夏宝龙书记指出的我省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不严不实”现象，部署开展
“三对照三查三看”活动，要求全系统各级领导干部自觉把自己摆进去，带头查摆解决“不严不实”问题。司法厅党
委通过下基层专题调研、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等形式，认真查摆分析了在理想信念和政治纪律、工作落实和责任担
当、党性修养和作风建设等3个方面的25种具体表现；始终坚持边学边改、即知即改，切实把存在的突出问题整改
到位。同时，召开司法厅及直属单位“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座谈和推进会，组织开展专项检查指导，确保专题教
育各项措施在全系统不折不扣得到落实、取得实效。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扎实开展

2015年7月29日，浙江省人民监督员就任宣誓仪式现场，129名新任
人民监督员代表面向国旗庄严宣誓，标志着全省1320名人民监督员正式
上岗履职。

我省是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改革首批试点省份。2015年1月，省司法
厅和省检察院联合出台《关于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方式改革试点工作的实
施方案》。经报名、资格审查、组织考察、社会公示等严格程序，历时半年，
选任和确认人民监督员1320名，其中新任省级人民监督员18名、市级人民
监督员1135名，确认上届任期未届满的人民监督员167名，超过半数为普
通群众，拓宽了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截至2015年底，全省司法行政系
统共选派220名人民监督员，对178件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
开展监督评议，取得较好效果。

戒毒人员太极拳训练

2015年9月29日至30日，全国司法行政戒毒
工作会议在浙江成功召开，司法部领导和与会代
表实地考察了省拱宸强制隔离戒毒所、省良渚强
制隔离戒毒所“四四五”戒毒模式，浙江省司法厅
以《全面推进“四四五”戒毒模式 不断提高戒毒工
作科学化水平》为题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浙江司
法行政戒毒工作受到了司法部领导的充分肯定和
全国同行的广泛认可。

根据吸毒人员既是违法者，也是受害者和特
殊病人的特点，近年来，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遵
循戒毒工作内在规律，探索形成了以“分区管理、
科学流转、分期矫治”为核心的“四四五”戒毒模
式。围绕“四四五”戒毒模式，制定实施《戒毒工作
纲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场所管理、警务管
理机制，强化民警专业技能培训，完善社会支持体
系，有效提升了戒毒工作科学化水平。

“四四五”戒毒模式获得司法部肯定

普法工作者在街头发放宣传资料

全省监狱系统民警阅警式

依法治监工作水平不断提高
2015年，省司法厅制定出台《关于全面深入推

进依法治监从严治监的指导意见》，大力加强监狱
制度体系、实施体系、监督体系和保障体系建设，
全面推进依法治监从严治监工作，着力构建党委
依法决策、监狱依法管理、警察依法履职、罪犯依
法服刑的法治监狱大格局。

一年来，全省监狱系统按照厅党委的部署要
求，建立健全执法责任制，全面深化狱务公开，不
断强化执法监督，依法规范办理减刑、假释、暂予
监外执行案件，全年实现办案“零差错”。扎实推
进智能化现代文明监狱创建工作，全面完成“一中
心三平台”建设，有效提升监狱执法效能。加强基
层基础工作，加快推进布局调整重点项目建设，夯
实监狱工作科学发展根基。严格落实从严治警要

求，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大力加强浙江监狱警察网络学院建设，分层分类开展教育培训工作，不断提高监
狱民警履职能力。

从2015年4月至10月，省普法办组织开展
了全省“六五”普法总结验收工作。成立4个由
省领导带队的检查验收组，对全省11个市和部
分省直属单位的普法工作进行检查验收。同
时，积极利用各类媒介开展专题宣传，充分展示
我省在“六五”普法中的工作做法。

“六五”普法规划实施以来，全省各地各部
门扎实推进普法宣传教育，成效显著，得到了省
委省政府和司法部的充分肯定。各级法制宣传
部门始终坚持服务大局与服务群众相结合，组
织开展各类主题宣传活动6万余场，编发宣传
资料3200余万册（份）。始终坚持突出重点与
拓展领域相结合，全省理论中心组（政府常务会
议）学法1900余次，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参加法
律考试分别达21.5万人次和103 万人次；建立
各类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2400余个，聘请法治
副校长6979人；建成县级以上“民主法治村”27221个，命名县级以上“诚信守法企业”8893家。始终坚持巩固传承与
创新方式相结合，建有普法志愿者队伍2000余支，成立普法讲师团300个，建立法治文化基地1500余个；开设报纸、
电视、电台普法栏目600余个，开通普法微博、微信、手机普法客户端320余个。

“六五”普法圆满收官

2015年10月27日，省政府在台州召开全省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推进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袁家军出席会议
并作重要讲话。会议提出了加强我省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社会化、信息化、专业化建设的目标要求。

一年来，省司法厅编制县乡两级社区矫正工作主要职责和流程，会同相关部门出台《关于社区服刑人员收监执行
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规范性文件，深入开展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虚管清理清查等专项行动，有效提升了社区矫正工
作规范化水平。健全完善县、乡、村三级社区矫正监管教育帮扶体系，大力加强社区矫正指挥中心和执法机构建设，
县级社区矫正指挥中心建成率达87.8%，县级社区矫正执法大队覆盖率达76.7%，有社区服刑人员的村（居）实现社区
矫正工作站和矫正小组全覆盖。深化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出台《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
会同省关心桥教育公益基金会部署开展以做好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帮教帮扶工作为主旨的“关心桥驿站”共建活动，
目前已在6个县（市、区）开展试点工作。

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大力推进

人民监督员宣誓仪式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接受咨询

浙江省第九次律师代表大会

本报记者 陈岚 通讯员 吴引引

羊歌盛世方报捷，猴舞新春又呈祥。刚刚过去的2015年，浙江省司法厅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法治引领，强化改革推动，各
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浙江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司法厅党委迅速在全系统部署开展学习贯彻总书
记在浙江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系列活动，要求围绕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对标，认真查找司法行政领域在发
挥先行和示范作用中的差距，不断增强“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的使命意识，推动司法行政工作在
新常态下实现新发展。

省司法厅党委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要求全省司法行
政系统努力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省委十三届六次、七次、八次
全会精神，在深入学习中把握发展趋势，在分析研判中找准服务坐标，在掌握方法中狠抓工作落实，科学谋划“十三
五”时期司法行政工作改革发展，积极推进五大发展理念在浙江司法行政系统的新实践。

2015年12月3日，浙江公共法律服务网开通仪式在杭州举行，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辉忠出席开通仪式并
讲话。经过全省司法行政系统的共同努力，初步构建成网络平台和实体平台对接互通、有机融合的服务机制。

2015年，省司法厅分别召开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座谈会、理论研讨会、实体平台建设推进会，研究
制定《关于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县乡村三级实体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成立省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总队。贯彻落实

《关于支持律师资源不足地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等文件，不断优化法律服务资源布局，全省11个律师
资源严重不足县市律师事务所数量增加47.1%、专兼职律师数量增加39.3%。2015年，全省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
接待群众810946人次，接受法律咨询372382人次，调处矛盾纠纷87702件，导引法律服务57643件。

2015年6月，浙江省第九次律师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
省律协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全国率先创设道德与纪律委员会，全省律师事业
发展走上了新的征程。

近年来，我省律师业步入了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队伍规模进一步壮
大，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展，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2015年底，全省有律
师事务所 1269 家，执业律师 15581 人，较“十一五”期末分别增长 46.2%和
67.7%，律师万人比达2.82，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全省律师担任各类法律顾问
73853家，其中担任政府法律顾问3950家、企业法律顾问30430家、村（社区）
法律顾问31381家。全年办理各类诉讼和非诉讼法律事务41.31万件，同比
增长25.7%。

2015年12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放宽经济困难审查
标准，拓展法律援助服务内容，明确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要求，加大法律援助工作保障力度。

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申诉法律援助制度，组织开展“法律援助农民工讨薪”“法律援助阳光助残”等专项行动，优化涉军法律援助服务方式，
深化法律援助惠民服务。加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化管理，健全法律援助点援制，完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综合运用援务公开、庭审旁听、案
卷检查、受援人回访等措施，有效提升了法律援助质量。2015年，全省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2667件，受援人总数105057人，解答各类法律咨询
381002人次，为农民工讨回欠薪2.76亿元。

法律援助制度进一步完善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推进

律师行业发展成绩斐然

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改革试点工作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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